
“下班后回复工作消息，公司被判赔3万元加班费”戳中了不少人的打工魂——

打工人的“离线权”与我们有多远？
全国裁判文书中首次明确“隐形加班”数字时代中的新型权利同样需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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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下班回复客户认定加班

李女士于 2019年 4月入职某科技
公司担任产品运营，约定执行不定时
工时制度，每年 10 天带薪年休假。
2020 年 12 月，科技公司以连续旷工 3
天以上为由解除了与李女士的劳动关
系。为此，李女士将科技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公司支付其任职期间的加班
费。李女士提交了聊天记录、排班表
和钉钉打卡记录截图，同时提交了假
期值班表，以此主张科技公司安排她
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定期加班共计 500
余小时。而科技公司称，值班内容就
是负责休息日在客户群对客户偶尔提
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并非加班。

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及相
关规定，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必须经劳动保障部
门审批。本案中，虽然双方在合同中
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但科技公
司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法院
认为李女士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
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
一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用工
的特点，应当认定构成加班，科技公司
应支付加班费。

法院同时认为，由于利用社交媒
体的加班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加班，
加班时长等难以客观量化，用人单位
亦无法客观上掌握。本案中的加班主
要体现为微信群中的客户维护，主要
以解答问题为主，劳动者在加班同时
亦可从事其他生活活动，以全部时长
作为加班时长亦有失公平。因此，对
于科技公司应支付的加班费数额，法
院综合考虑李女士加班的频率、时长、
内容及其薪资标准予以酌定。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随着经济
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工
作模式越来越灵活，不再拘束于用人
单位提供的工作地点、办公工位，特别
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
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等情况
并不鲜见，对于此类劳动者隐形加班

问题，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
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
定加班情况。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
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
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
了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
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媒体
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
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
为加班。

>>>现状
下班时间回微信是常态

现任职某科技公司的资深人力资
源经理赵先生告诉记者：“目前主流的
企业文化是鼓励员工进取，企业文化
就是加班文化，为了项目中标加班到
深夜，临时突发状况半夜被叫起来开
会等现象很平常，下班时间回复微信
更是常态。尤其是销售人员，为了签
单、冲业绩，加班都是经常的。只要员
工觉得与公司文化合拍，能赚到钱，有
获得感，都会认同加班。”

相比于实干型加班，“办公室政治
型”加班则颇受非议。就职于一家建
筑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记者：“从新领导
上任开始要求每周六正常上班，其实
也没有什么工作。周六上班制，去年
被一位90后职场‘整顿者’打破。他和
公司因为一些琐事闹得不愉快，离职
后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周六
加班费，公司赔了不少钱。这项制度
从全员周六上班改为中层上班、普通
员工自愿。”

手机、微信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
沟通工具，拉微信群成了工作开展的
必要步骤。王先生在一家企业从事外
勤工作，因工作性质，不需要坐班，按
时完成工作任务即可。“我家孩子上小
学，每天早晚接孩子，不需要坐班是我
选择现在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办公
地点离家比较远，粗算下来一天节省
两小时的通勤时间，节省下来的时间
都能干很多活。”王先生告诉记者，享
受着“去办公室化”的便利，也承担着
因此而来的苦恼，微信工作群没有停
下来的时候，隔一会就会被@一下，为
了及时回复，手机要一直在身边。

在职场，就算是每天上下班时间
固定的“打工人”，下班后面对工作微
信也是不敢拒绝的。李女士从事的工
作朝九晚五，她表示：“无论在上班还
是休息时间，微信群里有人@到自己，
或者与自己相关的内容，都要及时回

复，既要让领导看到自己上进，也要和
同事相处融洽。微信群聊已经是普遍
现象了，很难置身事外。”

>>>思考
“离线权”离我们有多远

中南大学法学院王健在《必要的
消失：论劳动者的离线权》一文中指
出，移动互联网使得办公场所不再固
定，工作时间更加弹性化，有手机和电
脑的地方就是工作场所。劳动者在家
中工作意味着，原本只出现在工作单
位的劳务指挥权出现在劳动者的家
中。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越来越杂
糅，这也意味着用人单位劳务指挥权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中。用人单位劳务指挥权被强化，这
与“社会发展的成果之一是增加人的
自由”相悖。

打工人“永久在线”，也与“宪法规
定的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劳动法规定
的在节假日和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
外延长工作时间需要支付加班费”的法
规相互冲突。数字时代，“离线权”已成
为需要保护的劳动者的权益之一。

所谓离线权，保障劳动者在工作
时间之外不受用人单位打扰的权利，
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收到用人单位手
机、社交 app 信息可以不作出回应；而
且，用人单位不能对劳动者作出不利
的处罚。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朱晓峰
认为，离线权是数字时代中因数字技
术在工作领域的广泛运用而在比较法
上发展出来的一项新型数字权利，具
有人权、人格权的属性。

“下班后回复工作消息，公司被判
赔 3万元加班费”微博话题下，不少网
友表示“不敢维权”，这种情况只适应
于员工和单位“撕破脸”的情况，只能
算个例。这一案例在司法审判中是否
具有可借鉴性呢？中国海洋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贾占旭表示：“从一般意义上
说裁判结果对全国各地法院都有参考
作用，但实际上的影响范围要具体分
析，劳动争议案件各地审理差异是比
较大的，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不同。”

据媒体报道，“下班后回复工作消
息被认定为加班”案例已入选“新时代
推动法治进程 2023 年度十大案件”候
选案例，顺应了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
变化趋势，保障了劳动者的“离线休息
权”。“离线权”已经进入“打工人”的
视野。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数字时代，手机正在重构着生活的方
方面面，包括“工作”。实时在线，

随找随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移动办
公让我们不必坐在办公室就能完成工
作，但也让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开始模
糊。近日，一则“下班后回复工作消息，
公司被判赔3万元加班费”的消息舆论
热度不减，该判例在全国裁判文书中首
次明确“隐形加班”，法院将下班后利用
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依法认定为加班，
这戳中了不少打工人的“打工魂”。

晚上晚上88时时，，崂山区一处商务区部分楼层灯火通明崂山区一处商务区部分楼层灯火通明。。

晚上晚上77点点，，崂山一处商场崂山一处商场
内一位市民在内一位市民在““微信打卡微信打卡””。。

网友热议网友热议““法院认定下班回复法院认定下班回复
工作信息算加班工作信息算加班””话题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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